附件3
采购需求及服务要求

1、项目内容

为采购人提供2026年度驻村工作队员人身综合保险服务，即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投保人数：118人，保险费为300元/人；
3、投保人：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农业农村局；

4、被保险人：所有脱贫村驻村工作队员。

5、保险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6、保障内容

6.1.疾病身故：每人保险金额不低于10万元

6.2.意外身故：每人保险金额不低于20万元

6.3.意外伤残：每人保险金额不低于35万元

6.4.意外住院津贴：不低于200元/日/人（每次住院给付以90天为限，多次住院以180天为限）

6.5.重症监护住院津贴：不低于200元/日/人（每次住院给付以90天为限，多次住院以180天为限）

6.6.意外伤害医疗费用：每人保险金额不低于3000元

7、保险责任

（一）疾病身故

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承担下列保险金给付责任：

被保险人自本保险合同生效起90天（或根据保单约定的免责期）后（续保者不受本款等待期限制）因疾病身故，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二）意外身故

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人按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

本保险合同所称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宣告死亡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生还的，保险金申请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30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或被宣告死亡前保险人已给付本条款约定的残疾保险金的，身故保险金应扣除已给付的保险金。

保险人对每一被保险人所负身故、残疾保险金给付责任以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意外伤害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三）意外伤残

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人按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

本保险合同所称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

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致本保险合同所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中保协发〔2013〕88号）所列残疾之一的，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所载的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保险金额及该项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如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180日时治疗仍未结束，按第180日的身体情况进行鉴定，并据此给付残疾保险金。如被保险人的残疾程度不在所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之列，保险人不承担给付残疾保险金责任。

当同一保险事故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时，应首先对各处伤残程度分别进行评定，如果几处伤残等级不同，以最重的伤残等级作为最终的评定结论；如果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等级相同，伤残等级在原评定基础上最多晋升一级，最高晋升至第一级。同一部位和性质的伤残，不应采用该标准条文两条以上或者同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

对于不同保险事故造成的伤残，本次保险事故导致的伤残合并前次伤残可领较严重等级伤残保险金者，按较严重等级标准给付，但前次已给付的伤残保险金（投保前已患或因责任免除事项所致附件所列的伤残视为已给付伤残保险金）应予以扣除。

保险人对每一被保险人所负身故、残疾保险金给付责任以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意外伤害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四）意外住院津贴/重症监护住院津贴

在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按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①被保险人遭受主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二级（含）以上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每次住院的实际住院天数，扣除保险单约定的免赔天数后，按保险单约定的日津贴金额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金/重症监护住院津贴。

②被保险人单次住院治疗的，住院津贴金的给付天数以保险单约定的单次给付天数为限；若被保险人多次住院，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付住院津贴金的，以保险单约定的累计给付天数为限。实际给付天数达到保险单约定的累计给付天数，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五）意外伤害医疗费用

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产生的门诊及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人按约定给付不低于3000元的赔偿。

8、服务要求

8.1 投保服务

供应商应成立专项承保服务团队提供团队人员姓名、职位、职责、联系方式。

要求指派专人跟踪，提供一对一的承保服务模式。

应积极主动提供及时、方便、快捷上门服务，要求中标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保单。设立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提供客户咨询服务、投诉举报电话，随时接受被保险人的事故报案、理赔咨询、紧急救助、满意跟踪、温馨提示、理赔投诉、承保咨询等各项优先服务。

8.2 理赔服务

成立专项的理赔服务团队及姓名、职位、职责、联系方式 。

接到报案到达现场时间：

市区内用时30分钟内。

平原镇用时60分钟内。

山区镇用时90分钟内。

8.3、理赔时效：

对符合保险责任且资料齐全的索赔案件：

1万元（含）以内的赔案1个工作日支付赔款；

5万元（含）以内的赔案2个工作日支付赔款；

5万元以上的赔案3个工作日支付赔款。

9、理赔流程

9.1拔打报案电话

提供365天、24小时理赔服务；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简要说明事故情况。

被保险人在出险报案时，应明确保险事故所属保险单号、出险时间、出险地点、事故原因、联系人等信息。

9.2 赔案受理

对案件作初步审核，确定损失是否在规定的保险期限内、是否属于承保的业务，满足上述条件即可立案；在赔案受理时要答复被保险人是否是要保留事故现场。

9.3 现场查勘

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应根据具体事故情况和损失程度，安排查勘理赔人员第一时间与伤者或家属取得联系，并协同市扶贫办进行现场查勘定损。现场查勘人员要严格做好拍照取证工作，指导伤者或家属提交索赔资料。
9.4 支付赔款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赔款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后，按保险协议中约定的赔付时效支付赔款。

9.5 争议处理

在理赔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由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农业农村局行使最终裁决权。



